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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度全省创业风险投资
机构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推动创业风险投资行业健康稳健发展，规范开展全国

创业风险投资统计调查工作，科技部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开展

2025 年度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的通知》（国科办资

〔2026〕31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并于 5 月 14 日召开了专

题培训会，我厅组织各设区市科技局参会。为落实《通知》要求

和会议精神，现就做好我省 2025 年度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

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 调查时间和范围。本年度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时间

为 2025 年 1 月 1 日—12 月 31 日。调查范围为 2025 年 12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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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在江苏省内注册的创业风险投资机构（基金）及创业风险投

资管理机构（以下统称“创投机构”）。随着创业风险投资机构

主体不断丰富，除原有专业化合规创投机构外，政府引导基金、

企业型创业风险投资（CVC）、银行投资主体（BVC）、天使投

资人及母基金等非传统创投主体均应纳入统计范畴。

2. 组织实施。各设区市科技局负责组织辖区内创投机构登录

“中国创业风险投资信息系统（https://ivcc.casted.org.cn）”开展

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数据填报工作。各设区市科技局要落

实审核责任，对审核发现的问题及时与创投机构沟通对接，确保

填报的数据符合《通知》和专题培训会要求。各创投机构作为统

计调查主体，对填报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。省科

技厅负责组织指导全省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工作，具体业

务由江苏省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省创业中心”）

和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承担。省创业中心和江苏省创业投资协会

对上报的数据进行复核，如有必要，将开展现场抽查。

3. 工作要求。各设区市科技局要高度重视创业风险投资机构

统计调查工作，立足科技强国建设监测评价需求，常态化推进调

查工作，全面提升统计数据的及时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实用性，

为行业发展研判和科技强国建设监测评价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。

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及《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关

于组织开展 2025 年度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认真组织

实施，明确具体负责人，建立稳定的工作机制和人员队伍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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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工作效率与质量。要规范填报流程与数据口径，建立“填报

—审核—抽查”质量审核机制，坚决杜绝虚假填报、错报、漏报、

迟报等行为，对审核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、限期整改。各设区市

科技局完成统计调查审核的截止时间为 6 月 10 日。各创投机构

完成数据填报的截止时间以各设区市科技局通知为准。审核完成

后，各设区市科技局形成《关于上报 2025 年度创业风险投资机构

统计调查数据审核情况的函》（格式见附件 1），于 6 月 15 日前

上报至省科技厅。

4. 其他要求。各设区市科技局于 5 月 28 日前，将本单位负

责创业风险投资统计调查工作的分管领导、经办负责人及联系电

话、电子邮箱报送至省创业中心备案（附件 2）。后续工作如有

人员调整，须及时报备，确保统计工作联络畅通、衔接有序。

省创业中心联系人：孙茜、宋国梁

联系电话：025-83231865、83315408

省创业投资协会联系人：李炜

联系电话：025-85529955

省科技厅联系人：李天童

联系电话：025-58710362

附件：1. 关于上报 2025 年度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数

据审核情况的函（格式）

2. 设区市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负责人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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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关于上报2025年度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查
数据审核情况的函（格式）

省科技厅：

根据《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全省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调

查工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我局积极组织辖区内创业风险投资机

构参与统计调查，并对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填报的数据进行了认真

审核，共审核X家创业风险投资机构填报的数据，创业风险投资

机构管理资金规模总计X亿元。

XX科学技术局

2026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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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设区市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统计负责人信息登记表

负责单位
（区域）

姓名
人员

所在单位
职务 电话 手机 传真 Email

分管领导

经办
负责人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：孙茜、宋国梁，电话：025-83231865、83315408

邮箱：jskjjr2020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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